
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

《公司章程》修订对照表 

公司根据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

上市规则》（2023 年修订）以及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（2022 修订）》等相关法律

法规和规范性文件，同时结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及公司实际情况，对章程相关

条款进行了修订，修订后的《公司章程》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以下为《公司章程》修订对照表： 

序号 修订前条款 修订后条款 

1 

第 1 条 为维护公司、股东和债权人的合

法权益，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(以下简称《公司

法》)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(以下简

称《证券法》)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

股票上市规则》（2020 年 12 月修订）(以

下简称“《创业板上市规则》”)和其他有关

规定，制订本章程 

第 1 条 为维护公司、股东和债权人的合

法权益，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(以下简称《公

司法》)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(以

下简称《证券法》)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

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（2023 年修订）(以

下简称“《创业板上市规则》”)和其他有

关规定，制订本章程。 

 

2 

第 2条 ......公司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

注册登记，取得营业执照，营业执照注册

号：310000000039855。 

第 2 条 ......公司在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

局注册登记，取得营业执照，营业执照

注册号：310000000039855。 

3 
第 6 条  公 司 注册 资 本为 人民 币

1,187,584,762 元。 

第 6 条  公司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

1,443,191,991 元。 

4 
第 14 条 ......（二十）计算机软硬件及辅

助产品零售。 

第 14 条 ......（二十）计算机软硬件及辅

助设备零售。 

5 
第 14 条 ......（二十一）计算机软硬件及

辅助产品批发。 

第 14 条......（二十一）计算机软硬件及

辅助设备批发。 

6 

第 20 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,187,584,762

股 ， 公 司的 股 本结 构 为： 普通 股

1,187,584,762 股。 

第 20 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,443,191,991

股，公 司的股本结构 为：普通股

1,443,191,991 股。 

7 
第 22 条 ...... (五)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以

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方式。 

第 22 条 ...... (五)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以

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

中国证监会）批准的其他方式。 

8 

第 25 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，可以选择

下列方式之一进行： 

（一）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； 

（二）要约方式：向全体股东按照相同比

例发出购回要约； 

（三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和中国证监会

认可的其他方式。 

第 25 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，可以选

择下列方式之一进行： 

（一）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； 

（二）要约方式：向全体股东按照相同

比例发出购回要约； 

（三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和中国证监

会认可的其他方式。 



序号 修订前条款 修订后条款 

公司因第 24 条第(三)项、第（五）项、

第（六）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

的，应当通过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进行。 

9 

第 26 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 24条第(一)项、

第(二)项规定的原因，收购本公司股份的，

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。因本章程第 24 条

第（三）项、第（五）项、第（六）项规

定的原因，收购本公司股份的，需经三分

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同

意。 

......公司因第 24 条第(三)项、第（五）项、

第（六）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，

应当通过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进行。 

第 26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 24条第(一)项、

第(二)项规定的情形，收购本公司股份

的，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。因本章程第

24 条第（三）项、第（五）项、第（六）

项规定的情形，收购本公司股份的，需

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

决议同意。 

10 

第 27 条 公司股票被终止上市后，公司股

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易。公司

不得修改本章程中的前款规定。 

第 27 条 公司股票被终止上市后，公司

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易。

公司不得修改本条中的前款规定。 

11 
第 43 条 ......（五)法律、行政法规及本章

程规定应当承担的其他义务。 

第 43 条 ......（五)法律、行政法规及本章

程规定应当承担的其他义务。 

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

股东造成损失的，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

任。 

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

有限责任，逃避债务，严重损害公司债

权人利益的，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

责任。 

12 
第 46 条 ......(七)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

册资本作出决议； 

第 46 条 ......(七)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

册资本作出决议；及授权公司董事会决

定向特定对象发行融资总额不超过人民

币三亿元且不超过最近一年末净资产百

分之二十的股票； 

13 

第 75 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。董事长

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，由副董事

长（公司有两位或两位以上副董事长的，

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副董事长主

持）主持...... 

第 75 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。董事长

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，由副董

事长（公司有两位副董事长的，由半数

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副董事长主持）主

持...... 

14 

第 83 条 ......股东大会作出特别决议，应

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(包括股东代理

人)所持表决权的 2/3 以上通过。 

第 83 条 ......股东大会作出特别决议，应

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(包括股东代理

人)所持表决权的 2/3 以上通过。其中关

于特别表决事项中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

向特定对象发行融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

三亿元且不超过最近一年末净资产百分

之二十的股票的授权在下一年度股东大

会召开日失效。 



序号 修订前条款 修订后条款 

15 
第 85 条 ...... (一)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

资本； 

第 85 条...... (一)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

资本；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向特定对象

发行融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三亿元且不

超过最近一年末净资产百分之二十的股

票； 

16 

第 120条 公司副董事长协助董事长工作，

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，

由副董事长履行职务（公司有两位或两位

以上副董事长的，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

举的副董事长履行职务）； 

第 120 条 公司副董事长协助董事长工

作，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

务的，由副董事长履行职务（公司有两

位副董事长的，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

举的副董事长履行职务）； 

17 

第 123 条 ......为公司利益之目的，董事长

召集临时董事会会议可以不受前款通知

方式及通知时限的限制。 

第 123 条 ......为公司利益之目的，董事

长召集临时董事会会议可以不受前述通

知方式及通知时限的限制。 

18 

第 131 条 公司在董事会成员中设立三名

独立董事，其中一名由会计专业人士(指具

有高级职称或注册会计师资格的人士)担

任。 

第 131条 公司在董事会成员中设立三名

独立董事，其中一名由会计专业人士(指

具有高级职称或注册会计师资格且符合

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人士)担任。 

19 
第 138 条......9.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

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事项。 

第 138 条......9.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范性

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事项。 

20 

第 143 条 ......(五)履行董事会授予的其他

职权以及《创业板上市规则》所要求具有

的其他职权。 

第 143条 ......(五)履行董事会授予的其他

职权、《创业板上市规则》以及证券交易

所所要求具有的其他职权。 

21 

第 144 条 公司董事或者总经理以外

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可以兼任公司董事

会秘书。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

会计师、律师事务所的律师、国家公务员

及其他中介机构的人员不得兼任公司董

事会秘书. 

第 144 条 公司董事会秘书应当由上

市公司董事、副总经理、财务负责人或

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担任。 

22 

第 168 条 ......(四)对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

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，对违反法

律、行政法规、本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的

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的建议； 

...... (十)法律、法规或本章程规定，以及

股东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。 

第 168 条 ......(四)对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

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，对违反

法律、行政法规、本章程或者股东大会

决议的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的

建议； 

...... (十)法律、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，

以及股东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。 

23 

第 220 条 本章程以中文书写，其他任何

语种或不同版本的章程与本章程有歧义

时，以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最近一次

核准登记后的中文版章程为准。 

第 220 条 本章程以中文书写，其他任何

语种或不同版本的章程与本章程有歧义

时，以在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最近一

次核准登记后的中文版章程为准。 

注：上述“……”为原文件规定，本次不涉及修订而省略披露的内容。 

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

2023 年 4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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